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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分置改革中流通股股东会计处理探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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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》仅仅规定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非流通股

股东会计处理，而没有对流通股股东的会计处理作出规定。因而，探讨股权分置改革中流通股股东

获得对价的性质，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中流通股股东会计处理的原则，建议设置“股权分置流通溢

价”和“认股权证投资”两个科目，用以流通股股东在取得对价时进行会计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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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以来，由

于会计学界和相关法人股东纷纷呼吁政府制订股权

分置改革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［’-"］，财政部于 ’’ 月

’" 日发布了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处理

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，对股权分置改革

中非流通股股东的有关会计处理进行了规定。然

而，上市公司股东中也包含流通股法人股东，但该

《暂行规定》并没有对股权分置改革给流通股法人股

东带来的有关会计处理问题作出相应规定，因此，本

文基于《暂行规定》，探讨股权分置改革中流通股法

人股东的会计处理问题。

! 流通股股东取得对价的性质

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我国现有上市公司中非流

通股的流通性问题，其改革方案设计所依据的理由

是：流通股股东拥有流通权，流通股股价包括创业溢

价和流通溢价，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支

付对价，获得流通权［’］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流通股股东

取得对价的实质是提前确认其部分流通溢价，并不

是因非流通股股东违约而取得的补偿收入，因而，流

通股股东要按照流通溢价对所获得的对价进行会计

处理。

" 流通股股东取得对价的会计处理原则

《暂行规定》分别就八种支付对价方式作出七种

会计处理规定，并提出了“股权分置流通权”和“应付

权证”两个新会计科目，分别用以核算非流通股股东

以各种方式对价取得的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流

通权和企业为取得流通权而发行权证的价值。《暂

行规定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会计处理规定，笔者认为

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则的考虑：

（’）会计处理实质一致原则。不论股权分置改

革的方案如何，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来说，其实质都是

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获得流通权［!］。因而，

针对不同对价支付方式所作出的具体会计处理规

定，理所当然应该反映不同对价方案之间的这种实

质一致性，即其会计处理的实质应一致。

（!）最少影响原则。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会计

操作，应尽量减少对企业利润或财务状况的影响，特

别是对利润的影响，因为本质上股权改革本身并不

新增企业价值。

（,）充分披露原则。《暂行规定》要求把因股权

分置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单独列示，实际上体现了信

息充分披露原则，以利于信息使用者，特别是投资

者，对会计报表的正确理解。同样道理，股权分置改

革中流通股股东的会计处理，应与非流通股股东的

会计处理原则相一致，也应借鉴以上三个原则，即流

通股股东的会计处理应反映流通股股东所取得的对

价的实质，应满足最小影响原则和充分披露原则。

为此，笔者建议设置“股权分置流通溢价”和“认股权

证投资”两个会计科目，用以核算流通股股东取得的

现金、股票和认股权证的价值。

# 流通股股东取得对价的会计处理方法

下面针对支付对价的 " 种主要（下转第 %$ 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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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常困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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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 &! 页）方式：支付现金、送股、缩股和发行认

购权证，探讨流通股股东的会计处理方法。

! "" 以现金支付对价的会计处理

非流通股股东以现金支付对价是为所持股份未

来流通而支付的流通溢价［&］。在未来某一时刻股价

可能因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流通而有所变

化，因此流通股股东取得现金的实质属于提前取得

部分流通溢价投资收益。但根据权责发生制和谨慎

性原则，应在流通股股东转让其股权投资时确认投

资收益，所以在取得对价时特设置“股权分置流通溢

价”，在资产负债表的“长期股权投资”或“短期投资”

科目下作为备抵科目列示。具体会计处理为，借记

“银行存款”，贷记“股权分置流通溢价”。

! "# 以送股方式支付对价的会计处理

非流通股股东以送股方式支付对价，不改变公

司总股本，但会改变其股份结构，降低非流通股股东

的股本数量，增加了流通股股东的股本数量［&］。流

通股股东收到所送的股票，意味着其股权投资账面

价值上升，并提前确认部分流通溢价投资收益，类似

于取得现金对价，其会计处理为借记“长期股权投

资”或“短期投资”科目，贷记“股权分置流通溢价”。

! "! 以缩股方式支付对价的会计处理

非流通股股东以缩股方式支付对价，既改变了

公司总股本，又改变了其股权结构，相对提高了流通

股股东的持股比例，但流通股股东的股本数量并没

有发生变化。因此，根据权责发生制和可计量原则，

以缩股方式支付对价的，流通股股东不对其进行会

计处理。

! "$ 以发行认购权证或认沽权证方式支付对价的

会计处理

对认股权或认沽权的会计处理应尽可能与现行

会计制度保持一致，同时考虑操作可行性，应遵循历

史成本原则，谨慎使用公允价值。具体分别按赠送

和出售权证两种情况进行探讨。

（!）非流通股股东将权证直接送给流通股股东。

对后者而言，获得了一项在未来以确定价买卖股票

的权利。但因我国目前确定公允价值的条件不成

熟，该项权利难以可靠计量，因此遵循谨慎原则，只

要对获赠的权证在相关备查簿中予以登记即可。行

使认购权时视同购买股票，按行使权价格借记“长期

股权投资”或“短期投资”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；行使认

沽权时，将所获得的收益（行权价高于股票市场价格

的差额）借记“银行存款”，贷记“长期股权投资”或

“短期投资”。

（$）非流通股股东将权证以一定价格出售给流

通股股东。认购权或认沽权作为后者从另一企业收

取现金或另一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，应遵循金融资

产的会计处理原则，设置“认股权证投资”或“认沽权

证投资”科目来核算认购权证或认沽权证的初始取

得成本，借记“认股权证投资”或“认沽权证投资”贷

记“银行存款”。

在持有期间的资产负债表日，按投资的处理原则

对其进行减值测试。在行权时，对于认购权证，以行

权支付的价款和行权部分认购权证的账面价值作为

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，会计处理为借记“短期投资”或

“长期股权投资”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和“认股权证投

资”；对于认沽权证，以行权时行权价高于股票市场价

格的差额作为认沽权证投资的收益，会计处理为借记

“银行存款”，贷记“认沽权证投资”和“投资收益”。如

果流通股股东未行权，应将过期的认股权证或认沽权

证投资金额确认为当期损失，既借记“投资收益”，贷

记“认股权证投资”或“认沽权证投资”［’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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